附件1：  闽江学院课程重修管理工作流程图（试行）






               






每学期排下学期课程前，教务处下发通知，由学生自主报名参加下个学期的课程重修工作，具体操作详见《课程重修报名流程图》各开课单位组织好相关课程的学生报名及教学组织工作。








开课单位根据教务处通知截止时间后，根据学期课程开设情况与学生的人数情况，安排下学期课程的重修工作。课程重修人数多于20人（包括20人）重组班，少于20人的参加下学期“跟班重修”的报名。另人数虽不足20人但因课程原因确需重组班教学的，开课单位可根据需要适当调整。





所有重修课纳入正常教学活动中，所有重修课程教师第三周通过教师端口打印学生名单。各开课单位根据《闽江学院重修管理规定》严格执行考勤(重修学生次次点名)、考核、成绩报送、试卷封存等一系列工作。





重组班的课程：原则上为该课程原课时数的1/2以上,在下学期排课工作中综合考虑，由教务处组织协调，开课单位教学秘书具体实施，安排具体师资、上课时间、上课地点，具体菜单为：智能排课—其他课上课时间地点安排—重新班上课安排，选择“重组班”。





跟班修读：不能重组班的课程，下学期开学第一周，教务处协调并下发通知，由学生本人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查询需要参与重修的课程；根据当前学期所开设的课程及教学班，结合自己本学期课表，完成跟班修读的报名工作，具体操作详见《跟班重修报名流程图（试行）》。该类学生除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报名跟班重修外，还需在第二周内以书面申请（详见附件5）的形式做好相关审核和报备手续。未通过教务管理系统自主报名或审核、报备手续不全者，不得重修；擅自重修者，其成绩无效。





重组班教学班课表安排工作截止，下学期第一周教务处下发通知，由学生本人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查看具体课表，第二周开始重组班课程学习，并按照相关通知参加课程考核。








在系统报名中，如果出现上课时间冲突的提示，学生通过系统报名后，还须本人在第二周内办理课程免听或部分免听手续。学生所在单位教学秘书根据学生课表及课程课表等情况严格审核把关。开课单位接收后通知相关教师按照相关规定处理考勤、考核等工作。学生在第三周开始跟班修读课程。





在系统报名中，如果没有出现上课时间冲突的提示，即报名成功的学生根据报名时教学班上课信息或查询个人课表，第三周开始跟班修读课程。





所有重修课纳入正常教学活动中，各开课单位根据《闽江学院重修管理规定》严格执行考勤、考核、成绩报送、试卷封存等一系列工作。








